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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摘要  

 
关爱基金执行委员会在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举行第四次会

议。主要讨论事项如下： 
 

1. 委员备悉自 2011 年 4 月督导委员会公布推出 10 个援

助项目后，基金已陆续推出 6 个项目及为合资格新来

港人士发放 6,000 元津贴的计划。而教育及医疗小组

委员会现分别跟进和讨论「课余托管试验计划」及「长

者牙科服务资助」两个项目。  
 
2. 委员支持「为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提供语文课程津

贴」的项目建议，以试验形式为就读雇员再培训局半

日制语文进修课程，并在有关课程出席率超过 80%的

非在学少数族裔及新来港定居人士提供课程津贴，鼓

励他们完成有关课程。其中委员就项目建议作出讨论

如下：  
 

(1) 就另外委聘执行机构负责接收申请和安排发放津

贴的建议，有委员认为执行机构与培训机构须保

持紧密联系，从而有效地审核申请。  
 

(2) 就经济审查准则方面，受惠人士的家庭入息应

不超过适用于其家庭人数的全港住户每月入息

中位数的 75%，或已通过特定资助计划的经济

审查。  
 
3. 委员支持「向因屋宇署执法行动而须迁出工厂大厦劏

房的住户提供搬迁津贴」的项目建议。  
 
4. 委员备悉居住于工厦劏房跟居住于住宅或综合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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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宇内（私楼）的劏房的情况不同。工厦并非设计

作住宅用途，因此在设计以至设施的要求都和一般

住宅物业有别。另外，工厦内其它单位可能仍然有

工业活动进行，对住在这些劏房的人士的生命构成

高度风险，因此屋宇署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执法行

动。其中委员就项目建议作出讨论如下：  
 
(1)  为免鼓励有关住户再次迁入工厦劏房，在推行项

目时，应清楚通知所有获发津贴的住户将不会再

次获发津贴。  
 
(2)  如相关工厦再有劏房出租，新迁入的住户亦不能

领取任何津贴。  
 
(3)  项目应沿用基金其它项目的一贯济审查准则方

面，即受惠人士的家庭入息应不超过适用于其家

庭人数的全港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75%。  
 
5. 委员备悉各小组委员会正开始就基金下一轮的援助

项目进行讨论，并会就此进行公众咨询会。  
 
 


